





南生发〔2020〕178号

海南州生态环境局
关于海汇110kV升压站及35KV线路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海南州海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申请审批海汇110kV升压站及35kV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请示》（海汇能源﹝2020﹞32号）已收悉，共和县生态环境局就本项目出具了《关于海汇110kV升压站及35kV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预审意见》（共生发﹝2020﹞171号）。结合专家意见，经我局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批意见
[bookmark: _GoBack]该拟建110kV升压站及35kV线路工程位于共和县切吉乡莫合村，场址坐标为东经99°44′41.03″、北纬36°20′57″。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座110kV升压站,安装2台100MVA主变压器，总容量200MVA，配套建设2座35m3事故油池；新建1座20m2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库；新建1套35KV开关柜、1套110kv开关柜、2座接地变，2套SVG无功补偿装置；风电场内开关站到升压站的输出线采用35KV架空线路与35KV 电缆线路结合方式，线路均采用双回路架设，双回路电缆路径全长2×0.748km，双回路架空线路全长共计2×10.815km，采用塔杆共计49基。项目总投资4997.049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3万元，占总投资的0.61%。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水、电、暖等管理均依托海南州海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和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和恢复措施。施工期要全面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项目在施工期尽可能减少施工营地、牵张场、施工便道等临时占地范围和面积，控制施工运输车辆行驶路线，减少对地表的扰动和破坏；施工结束后，及时对开挖塔基周边及各类临时占地进行清理、平整，并结合项目区特点进行生态恢复。
（二）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应切实落实扬尘控制措施，建筑施工作业现场、土方临时堆场及施工道路应洒水抑尘，施工作业现场和砂石料堆场应集中堆放；物料运输应加盖篷布，同时尽量避免在大风天气进行土方开挖等活动，以减少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三）严格落实地表水环境保护措施。施工期施工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收集后循环利用，不外排；施工人员如厕依托已建防渗旱厕，施工结束后临时旱厕清掏用于还田施肥，少量生活污水用于场地泼洒降尘，不外排。
（四）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处理措施。施工期的建筑垃圾尽可能回收利用，无法回收利用的拉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填埋处置；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方，全部用于场地平整；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共和县生活垃圾填埋场规范处置，禁止随意倾倒。
（五）严格落实电磁辐射和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间采取合理措施降低电磁辐射排放，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制》（GB8702-2014）中相应标准限值，并做好监测工作；110kV升压站产生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分别满足4kV/m、100μT的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三、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工程建成后须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开展项目环保验收，经验收合格并向我局备案后方可运行。
四、项目经批复后如发生变更，你公司应及时履行相关环保手续。
五、请共和县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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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宜公开选项：宜公开
	抄送：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和县生态环境局，青海华顺安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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